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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地方稅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ds.gov.cn/szds/0100/201707/46b7e008f8fc4c9798014620b68eb83c.shtml） 

 

附錄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调整深圳市 2017 年度个人所得税相关税前扣除及免征标准的通知 

 

尊敬的纳税人： 

根据我市统计部门发布的《深圳市 2016 年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数据公报》的数据，2016 年

度深圳市城镇非私营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89757 元，折算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7480 元

（四舍五入取整数），现对我市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标准、住房公积

金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

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7 号）的规定，“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

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我市个人与用人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的免税标准调整为 269271 元（含本数），超过的部分，

仍须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

税发〔1999〕178 号）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住房

公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0 号）的规定，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

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

得额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 22440 元（7480 元×3 倍），

超过上述规定比例和标准缴交的住房公积金，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

计征个人所得税。 

三、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 号）规定，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

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 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其中，

工资计税基数不得超过 22440 元（7480 元×3 倍），超过规定标准缴付的缴费部分，应并入个人

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上述标准调整自 2017 年 7 月 1 日（税款所属期）起执行。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2017 年 6 月 28 日 

 


